
证券代码：

６００２４７

证券简称：成城股份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１－００７

吉林成城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为

中国华阳投资控股有限公司提供担保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１

、被担保人名称：中国华阳投资控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华阳控股”）

２

、本次担保数量：壹亿元（

￥１０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

）

累计为其担保数量：壹亿元（

￥１０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

）

３

、反担保方名称：北京华生创智投资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北京华生”）

反担保方式：北京华生以其全部资产为公司的此次保证提供反担保。

４

、对外担保累计数量：截至

２０１１

年

５

月

６

日，公司对外担保累计金额为人民

币叁亿元（

￥３０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

）。

５

、公司及控股子公司不存在逾期担保的情况。

一、担保情况概述

公司六届董事会第三十三次会议于

２０１１

年

５

月

６

日审议通过了《关于为中国

华阳投资控股有限公司提供最高额抵押担保的议案》，会议决议以公司自有商

业物业为中国华阳投资控股有限公司向南昌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广州分行申请

的银行承兑汇票之敞口部分人民币壹亿元整（

￥１０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

）提供最高额抵押

担保，期限为一年。

公司于

２０１１

年

５

月

６

日在北京与南昌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广州分行签署了《最

高额抵押合同》，与中国华阳投资控股有限公司签署了《担保协议》，与北京华生

创智投资管理有限公司签署了《反担保协议》。

截至

２０１１

年

５

月

６

日，公司对外担保累计金额为人民币叁亿元（

￥３０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

）。

此项担保须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二、被担保人基本情况

１

、中国华阳投资控股有限公司基本情况

法定代表人：何亚明

注册资本：人民币壹亿柒仟万元整

注册地点：北京市西城区白纸坊西街

１７

号院

９

号楼

２０４

室

工商注册号：

１１００００００５０１０７９８

成立日期：

１９８９

年

２

月

４

日

许可经营项目：销售医疗器械。

一般经营项目：投资与投资管理；技术开发、技术转让、技术服务、技术咨询

（不含中介）；货物进出口、技术进出口、代理进出口；销售计算机、计算机软件及

外部设备、网络设备、通讯设备、机械电器设备、金属材料、化工产品、文具用品、

体育用品；计算机系统服务；数据处理；基础软件服务；应用软件服务；会议服

务；组织文化艺术交流活动；企业形象策划；承办展览展示；市场调查；投资咨

询；信息咨询（不含中介服务）、房地产开发、仓储服务（不含危险化学品和成品

油仓储）；专业承包；建设工程项目管理。

２

、华阳控股不是公司的直接或间接持有人或公司持有人的关联方、控股子

公司和附属企业，与公司无关联关系。

３

、最近期财务状况（未经审计）

单位：人民币元

项目

２０１０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２０１１

年

３

月

３１

日

资产总额

３

，

４１４

，

３１６

，

９６３．４５ ３

，

５２１

，

０１４

，

８４６．８６

负债总额

８２５

，

７９１

，

７０４．８２ ９０５

，

１７７

，

４８４．３７

所有者权益

２

，

５８８

，

５２５

，

２５８．６３ ２

，

６１５

，

８３７

，

３６２．４９

项 目

２０１０

年度

２０１１

年

１－３

月

营业收入

１

，

６６１

，

３７６

，

４３８．０１ ４３２

，

３４４

，

１０９．５０

营业利润

２３９

，

８６８

，

２８５．７２ ３６

，

０５７

，

０１０．６５

净利润

１８２

，

１４０

，

９２６．５５ ２７

，

３１２

，

１０３．８６

信用等级：良好 无逾期负债

截至

２０１１

年

３

月

３１

日，华阳控股资产负债率为：

２５．７１％

。

三、标的资产的基本情况

公司用于抵押担保的资产是位于吉林省吉林市船营区怀德街的公司自有

商业物业；该项资产无设定担保、抵押、质押及其他任何限制转让的情况，无涉

及该项资产的诉讼、仲裁或司法强制执行及其他重大争议事项；目前该项资产

运作良好，评估价值为人民币

２１

，

８９０．２１

万元。

四、担保协议的主要内容

１

、担保方式：最高额抵押担保。

２

、担保期限：一年。

３

、担保金额：人民币壹亿元整（

￥１０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

）。

４

、华阳控股同意在公司有担保需求时，由其为公司提供相同额度的担保。

５

、反担保条款

（

１

）反担保方基本情况：

公司名称：北京华生创智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石兴明

注册资本：人民币

２０００

万元整

注册号：

１１０１０６００３４０９０６６

成立日期：二零零一年十一月二十一日

注册地址：北京市宣武区鸭子桥

２１

号（金创招待所

１１２

室）

税务登记证：

１１０１０６８０２９８４１９５

经营范围：投资管理；投资咨询；房地产开发、销售；物业管理；房地产信息

咨询（中介服务除外）；承办展览展示；组织文化艺术交流活动；技术开发、技术

转让；经济贸易咨询；销售建筑材料、机械设备、通讯设备、办公用品。

最近期财务状况（未经审计）：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项目

２０１０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２０１１

年

３

月

３１

日

资产总额

２９０

，

３５０

，

６５４．９７ ２９６

，

００９

，

１７５．９７

负债总额

９９

，

４７１

，

９７４．６７ １０２

，

０７７

，

１６８．６１

所有者权益

１９０

，

８７８

，

６８０．３０ １９３

，

９３２

，

００７．３６

项目

２０１０

年度

２０１１

年

１－３

月

营业收入

２０８

，

６９３

，

１２０．３０ ４９

，

８８７

，

６２０．００

营业利润

１６

，

４７６

，

８０３．５７ ４

，

０７１

，

１０２．７５

净利润

１２

，

３５７

，

６０２．６８ ３

，

０５３

，

３２７．０６

截至

２０１１

年

３

月

３１

日，北京华生资产负债率为：

３４．４８％

。 该公司无较大比例

的非经常性损益。

北京华生的资产除已为公司提供反担保外， 无涉及反担保资产的诉讼、仲

裁或司法强制执行及其他重大争议事项。

（

２

）为保证公司的合法权益，北京华生同意以其全部资产为公司对中国华

阳投资控股有限公司向南昌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广州分行申请的银行承兑汇票

之敞口部分人民币壹亿元整提供的抵押担保进行反担保。

（

３

）若中国华阳投资控股有限公司到期不能归还人民币壹亿元（

￥１０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

）银行承兑汇票之敞口部分，导致公司承担了保证责任，公司有权根据协议

约定及法律规定，对北京华生之资产行使反担保权利，以保全公司利益。

五、董事会意见

华阳控股与公司为战略合作单位，双方拟通过战略合作，加强商业地产开

发、进出口贸易等业务领域的合作与交流；华阳控股承诺在战略合作框架下，当

公司有担保需求时，由其为公司提供相同额度的担保；经公司尽职调查，华阳控

股商业信誉值得信赖，华阳控股对其债务具有偿还能力；公司与北京华生签署

了《反担保协议》，反担保的资产已超过公司担保金额。公司董事会认为：公司此

次担保行为符合中国证监会和中国银监会联合下发的《关于规范上市公司对外

担保行为的通知》（证监发［

２００５

］

１２０

号）的规定，本次担保行为不会损害公司及

股东利益。

六、累计对外担保数量及逾期担保的数量

截至

２０１１

年

５

月

６

日，公司对外担保累计金额为人民币叁亿元整（

￥３０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

）。 公司的控股子公司无对外担保。 公司及控股子公司不存在逾期担保的

情况。

七、备查文件

第六届董事会第三十三次会议决议

特此公告

吉林成城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２０１１

年

５

月

６

日

证券代码：

６００２４７

证券简称：成城股份 编号：

２０１１－００６

吉林成城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六届三十三次董事会决议公告暨

关于召开

２０１０

年年度股东大会的通知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吉林成城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于

２０１１

年

５

月

６

日以现场结合通讯的方式召开

了第六届董事会第三十三次会议，会议应到董事

７

人，实到董事

７

人。会议由董事

长成卫文主持，会议的召开符合《公司法》、《公司章程》等有关规定。与会董事以

记名投票方式通过以下议案：

一、《关于为中国华阳投资控股有限公司提供最高额抵押担保的议案》

公司拟以自有商业物业为中国华阳投资控股有限公司向南昌银行股份有

限公司广州分行申请的银行承兑汇票之敞口部分人民币壹亿元整（

￥１０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

）提供最高额抵押担保，期限为一年。

公司董事会授权成卫文董事长代表公司办理上述担保事宜，签署合同及其

他有关文件，授权期限为

３

个月。

该议案须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本项议案表决结果：

７

票同意，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二、《吉林成城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秘书工作制度》

本项议案表决结果：

７

票同意，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吉林成城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于

２０１１

年

４

月

１８

日召开了六届董事会第三十一

次会议，决议召开

２０１０

年年度股东大会，现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会议召开时间：

２０１１

年

５

月

２７

日上午

９

：

３０

（二）会议召开地点：北京市朝阳区慧忠里

１０３

楼洛克时代中心

Ｃ

座

５Ａ

层。

（三）会议方式

本次会议采用现场投票的方式。

（四）会议审议议案

１

、《吉林成城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０

年年度报告及摘要》

２

、《吉林成城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０

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３

、《吉林成城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０

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４

、《吉林成城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０

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５

、《吉林成城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０

年度利润分配议案》

６

、《吉林成城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０

年度审计报酬及聘任会计师事务所议

案》

７

、《关于为中国华阳投资控股有限公司提供最高额抵押担保的议案》

（五）表决权

公司股东应严肃行使表决权，投票表决时，如果出现重复投票，以第一次投

票结果为准。

（六）会议出席对象

１

、截至

２０１１

年

５

月

２０

日（股权登记日）交易结束后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

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登记在册的公司全体股东。该等股东均有权参加现场会议

参加投票。 该等股东有权委托他人作为代理人持股东本人授权委托书参加会

议，该代理人不必为股东。

２

、公司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

３

、公司聘请的律师。

（七）会议参加办法

１

、拟出席会议的自然人股东请持股东账户卡、本人身份证件（股东代理人

另需股东授权委托书和代理人本人身份证件）， 法人股东代理人请持股东账户

卡、代理人本人身份证明、法人营业执照复印件和加盖法人公章的授权委托书，

于

２０１１

年

５

月

２３

日（上午

９

：

００－１１

：

００

，下午

１３

：

００－１５

：

００

）到本公司董事

会办公室办理登记手续； 也可于

２０１１

年

５

月

２３

日前书面回复公司进行登记

（以信函或传真方式），书面材料应包括股东账户卡复印件、身份证明复印件、股

权登记日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数、联系电话、地址和邮政编码（受委托人应附上

本人身份证明复印件和授权委托书），并注明“股东大会登记”字样。授权委托书

格式见附件。

２

、本次会议会期半天，出席会议者食宿、交通费用自理。

３

、出席会议人员请于会议开始前半小时内至会议地点，并携带身份证明、

股东账户卡、授权委托书等原件，以便验证入场。

４

、联系方式：

地址：北京市朝阳区慧忠里

１０３

楼洛克时代中心

Ｃ

座

５Ａ

层。

邮编：

１００１０１

电话：

０１０－５７５９３１６０

传真：

０１０－５７５９３１６０

联系人：韩海霞

（八）备查文件

１

、公司六届三十一次董事会决议；

２

、公司六届三十三次董事会决议；

３

、公司在中国证监会指定报纸上公开披露过的所有文件正本及公告原稿。

特此公告

吉林成城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２０１１

年

５

月

６

日

附件：

授权委托书

兹委托 先生（女士）代表本人（本股东单位）出席吉林成城集团股份有

限公司

２０１０

年年度股东大会。

代理人姓名：

代理人身份证号码：

委托人姓名：

委托人证券帐号：

委托人持股数：

委托书签发日期：

委托有效期：

表决权限（请在选择栏目上划勾，单项选择，多选无效）：

１

、具有全权表决权 ；

２

、仅具有对本次股东大会通知中提及议案的表决权 ；

３

、具有对本次股东大会部分议案的表决权 。

（部分议案表决权必须另外单独说明，并附委托人签名）

委托人签名（法人股东加盖单位印章）

证券代码：

０００６２３

证券简称：吉林敖东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１－０１６

吉林敖东药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广发证券

２０１１

年

４

月主要财务信息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

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吉林敖东药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为广发证券股份有限

公司（以下简称“广发证券”）的第二大股东，本公司持有广发证券

６２２

，

３２６

，

４６３

股，

占广发证券总股本的

２４．８２％

。 本公司采用权益法作为长期股权投资核算。

按照相关规定广发证券披露

２０１１

年

４

月的主要财务信息如下：

单位：人民币元

２０１１

年

４

月

２０１１

年

１－４

月

营业收入

５６５

，

７６５

，

６５２．１０ ２

，

２１９

，

５０５

，

８８６．９０

净利润

２２５

，

６８６

，

６７５．２８ ８８３

，

２６１

，

７７１．４５

期末净资产

１８

，

５８５

，

９２９

，

３８４．２７ －

上述数据未经注册会计师审计，详见广发证券的相关公告，请投资者注意投

资风险。

因广发证券未提供合并报表财务数据，故本公司无法估算上述数据对本公司

投资收益的影响。

特此公告。

吉林敖东药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

○

一一年五月六日

信息披露

Disclosure

B16

2011

年

5

月

7

日 星期六

证券代码：

200770

证券简称：

*ST

武锅

B

公告编号：

2011－018

武汉锅炉股份有限公司关于会计师事务所

名称变更、办公地址迁移的公告

本公司及其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

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2011

年

4

月

27

日，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三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续聘武汉

众环会计师事务所有限责任公司为公司

2011

年度审计机构及其报酬的议案》，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

2011

年

4

月

29

日在《大公报》、《证券时报》和巨潮资讯网上

刊登的 《武汉锅炉股份有限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三次会议决议公告》， 公告编

号：

2011－011

根据上述公告内容，公司拟续聘武汉众环会计师事务所为公司

2011

年度审

计机构。日前，公司收到武汉众环会计师事务所寄发的《武汉众环会计师事务所

有限责任公司名称变更、办公地址迁移公告》：经有关部门批准，武汉众环会计

师事务所有限责任公司已变更为

"

众环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

"

，并已正式迁移

至武汉市武昌区东湖路

169

号众环大厦。该会计师事务所本次仅是更名，未发生

主体变更的情况，以下是众环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的简介：

众环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众环事务所

"

）系经财政部门批准

成立、 依法独立承办注册会计师业务的社会中介机构，是湖北地区成立最早、

规模最大的会计师事务所之一，是全国首批获准从事证券、期货相关业务资格

的事务所之一。众环事务所目前已取得较为齐全的执业资格，包括从事证券、期

货相关业务资格、金融业务审计资格、大型国有企业审计资格、司法鉴定资格。

目前众环事务所已建立一支人数达

330

余人的实力雄厚的专业队伍， 拥有注册

会计师

141

人，在中国注册会计师协会发布的

"2010

年会计师事务所全国前百家

排行榜中

"

，排名全国第

31

名。

本次会计师事务所名称变更不属于更换会计师事务所事项。

特此公告

武汉锅炉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1

年

5

月

7

日

证券代码：

200770

证券简称：

*ST

武锅

B

公告编号：

2011－019

武汉锅炉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恢复上市的进展公告

本公司及其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

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因公司

2007

年、

2008

年、

2009

年连续三年亏损，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

上市规则》

14.1.1

条、

14.1.3

条的规定， 深圳证券交易所决定公司股票自

2010

年

4

月

9

日起暂停上市。 该公告刊登于

2010

年

4

月

2

日的《证券时报》、《大公报》上，公

告编号：

2010－017

。

目前， 公司严格按照董事会制定的为争取股票恢复上市所采取的措施，逐

一落实和实施。截止本公告披露日，公司国外订单的生产正有序进行。公司将继

续抓好国外订单的生产和国内订单的投标工作，加强内部管理，严控成本，努力

提高公司的盈利能力。

2011

年

4

月

29

日，公司如期披露了

2010

年度报告，经众环会计师事务所有限

公司审计确认， 公司

2010

年度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为

8,535,

924.33

元，并出具了标准无保留意见的审计报告。

2011

年

5

月

4

日，公司已向深圳证券交易所递交了《武汉锅炉股份有限公司

恢复上市申请书》及相关申请文件。《武汉锅炉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向深圳证券交

易所提交恢复上市申请的公告》刊登于

2011

年

5

月

5

日的《证券时报》、《大公报》

上，公告编号：

2011－017

。

公司若在规定期限内未实现恢复上市的相关条件， 公司股票将被终止上

市。 公司董事会提醒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公司股票在暂停上市期间，将严格按照《公司法》、《证券法》、《深圳证券交

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的有关规定，认真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证券时报》、《大公报》和巨潮资讯网（

www.cninfo.com.cn

）是公司指定的信

息披露报纸和网站。

特此公告。

武汉锅炉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1

年

5

月

7

日

证券代码：

000988

证券简称：华工科技 公告编号：

2011-23

华工科技产业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与中国兵器工业集团签署战略合作

框架协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

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今日，华工科技产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公司

"

）与中国兵器工业集团

（以下简称

"

中国兵工

"

）在北京市签署了《战略合作框架协议》，现将有关事项公

告如下：

一、合作双方简介

中国兵器工业集团公司

(CNGC)

，简称中国兵工集团、中国兵工。又名中国北

方工业集团公司，是中央直接管理的特大型国有重要骨干企业，正部级中央企

业、国家计划单列企业，中国

500

强企业。 集团公司不仅是我国陆军武器装备的

主要研制、生产基地，同时也为海军、空军、二炮等诸兵种以及武警、公安提供各

种武器弹药和装备，是我国国防现代化建设的战略性基础产业。

华工科技是国家重点高新技术企业，国家

"863"

高技术成果产业化基地，成

立于

1999

年，并于

2000

年在深交所上市，下属华工激光、正源光子、华工图像、高

理电子等核心企业，公司以激光技术及其应用为主要发展方向，主要从事激光

器、激光加工设备及成套设备、激光全息综合防伪标识及包装材料、新型光电子

元器件、新型敏感元器件的研究、开发、生产与销售。 目前已建成国内规模最大

的激光加工设备生产基地、国内最大的激光全息防伪产品生产基地、敏感陶瓷

电子元器件生产基地和一流的光有源器件光收发模块生产基地。

二、战略合作背景

双方在前期共促我国国防事业发展的基础上， 为进一步拓宽合作领域，提

升合作层次，促进双方共同发展，双方愿意结成战略合作伙伴，扩大双方交流合

作，实现互利共赢。

中国兵器工业集团公司在

"

以军为本、军民结合、强化核心、跨越发展

"

方针

的指导下，在激光技术研究和应用领域，一直以激光应用技术为核心，集光学、

机械、电子、信息技术于一体，大力发展高科技信息化军品。同时，积极利用军工

技术，大力发展民用激光应用产品。华工科技作为以激光为主业的上市公司，在

激光装备制造领域，专业从事激光器及其成套装备的研制、生产与销售，拥有多

项世界领先的专利和专有技术，产品广泛应用于冶金、汽车、船舶、工程机械、新

能源、电子信息等国民经济支柱产业和国防建设、军工装备制造领域，产品销往

全球五大州，是国内激光器及其成套装备制造领域的龙头企业，并进入国际工

业激光的先进行列。 双方的战略性合作，将充分发挥各自在激光领域具有的独

特竞争优势，进一步提升合作层次、加快步伐，实现强强联合、资源共享、互惠互

利、共同发展。

三、战略合作的主要内容

1

、公司利用高校背景资源、自身技术资源、产业优势资源，积极为中国兵工

提供符合它所需要的产品，为我国的国防事业贡献力量。 尤其是在激光技术及

应用领域的产品和工艺（包括先进固体激光器、工业激光装备、精细等离子切割

装备、光通讯器件、各类传感器等），民为军用，在同等条件下，中国兵工优先考

虑公司产品，同时，中国兵工积极为公司提供

"

寓军于民

"

的技术、市场信息。

2

、双方利用各自的优势加强军工项目、民用项目的研发与合作，共同攻克

疑难课题，共同申报项目。

3

、双方高层建立定期沟通机制，研究合作过程中存在的问题，做出相应决

策。 建立双方中下层的互动机制，推进落实双方高层确定的合作内容。

4

、建立信息交流、人才交流与培养合作机制，双方定期互派相关管理、技术

人才进行交流和学习，并充分利用华中科技大学人才和多学科技术资源，为中

国兵工提供服务。

5

、双方严格遵守对方的各项保密制度，中国兵工协助辅导公司获得军品相

关资质，以更好对接中国兵工自身的需求。

四、战略合作保障机制

1

、在本协议所确定的战略合作框架和原则中，双方应建立经常性沟通机制

和会晤制度，通报企业相关信息，并就合作范围内的业务以及上下游关联业务

进行必要的信息共享。

2

、双方商定，对协议执行中遇到的重大问题，双方及时协商解决。协议在执

行期间如因市场重大变化或其他原因需做出变动时，双方应本着友好、坦诚、互

谅的态度对相应条款做出必要的调整和补充。

五、战略合作协议对公司的影响

1

、本次战略合作协议的签署，巩固和发展了公司和重大客户的合作关系，

有利于提升公司的核心竞争力和企业品牌形象。

2

、本次战略合作，将有力促进公司在军工领域的研究及科技成果产业化，

对公司扩展市场、持续发展将产生积极影响。

六、其他说明

此项协议属战略合作框架协议，具体合作项目将经公司与中国兵器装备集

团公司具体协商并签署项目合作协议。公司将根据双方具体合作项目的进展及

信息披露的要求持续跟进披露相关信息。

七、备查文件

1

、《中国兵器工业集团与华工科技产业股份有限公司战略合作框架协议》

华工科技产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

0

一一年五月六日

证券代码：

000968

证券简称：煤气化 公告编号：

2011-014

太原煤气化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举行

2010

年年度报告业绩说明会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

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本公司已于

2011

年

1

月

31

日发布了

2010

年年度报告。 为便于广大投资者更深

入全面地了解公司情况，公司定于

2011

年

5

月

10

日（星期二）下午

15:00-17:30

举行

2010

年年度报告业绩说明会，现将有关事项公告如下：

本次年度报告业绩说明会将在深圳证券信息有限责任公司提供的网上平台

采取网络远程的方式举行，投资者可以登录

"

山西上市公司投资者关系互动平台

（

http://chinairm.p5w.net/dqhd/sx/

）参与交流。

出席本次年度报告网上说明会的人员有：副董事长、总经理杨晓先生、董事会

秘书、常务副总经理刘恩孝先生、总会计师姚毅明先生。

欢迎广大投资者积极参与。

特此公告。

太原煤气化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

○

一一年五月六日

证券代码：

000767

证券简称：漳泽电力 公告编号：

2011

临

－017

山西漳泽电力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举行

2010

年年度报告业绩说明会公告

本公司及其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公

告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本公司已于

2011

年

4

月

20

日发布了

2010

年年度报告。 为便于广大投资者更深

入全面地了解公司情况， 公司定于

2011

年

5

月

10

日下午

15:00-17:30

举行

2010

年年

度报告业绩说明会，现将有关事项公告如下：

本次年度报告业绩说明会将在深圳证券信息有限责任公司提供的网上平台

采取网络远程的方式举行，投资者可以登陆

"

山西上市公司投资者关系互动平台

"

（

http://chinairm.p5w.net/dqhd/sx/

）参与交流。

出席本次年度报告网上说明会的人员有：公司总经理文生元、副总经理兼财

务总监韩志伟、证券事务代表崔李沛。

欢迎广大投资者积极参与。

特此公告。

山西漳泽电力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

○

一一年五月六日

证券代码：

000831

证券简称：

*ST

关铝 公告编号：

2011-025

山西关铝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股票恢复上市的进展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

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因公司

2008

年、

2009

年、

2010

年连续三年亏损，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

市规则》

14.1.1

条第一款的规定，深圳证券交易所决定公司股票自

2011

年

3

月

24

日

起暂停上市。

公司目前生产平稳，各项内部挖潜工作不断深入开展。公司

"

关于股票暂停上

市后聘请恢复上市保荐人以及股份托管、转让有关事宜的议案

"

已经公司

2010

年

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相关协议正在签署过程中。

公司若在规定期限内未实现恢复上市的相关条件，本公司的股票将被终止上

市。 公司董事会提醒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公司股票在暂停上市期间，将严格按照《公司法》、《证券法》、《深圳证券交易

所股票上市规则》的有关规定，认真履行信息披露义务。《证券时报》及巨潮资讯网

（

http://www.cninfo.com.cn

）为公司指定的信息披露媒体。

特此公告。

山西关铝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

○

一一年五月六日

证券代码：

000608

证券简称：阳光股份 公告编号：

2011-L13

阳光新业地产股份有限公司

2010

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

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重要提示

1

、本次股东大会未在会议召开期间增加、否决或变更提案。

二、会议召开的情况

1

、召开时间：

2011

年

5

月

6

日上午

9:30

2

、召开地点：北京市西城区西直门外大街

112

号阳光大厦

7

层

3

、召开方式：现场投票

4

、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5

、主持人：公司董事长唐军先生

6

、会议的召开符合《公司法》、《股票上市规则》及《公司章程》的规定

三、会议的出席情况

1

、出席的总体情况：

股东（代理人）

4

人、代表股份

82,885,337

股、占上市公司有表决权总股份的

11.05％

。

四、议案审议和表决情况

1

、审议通过公司董事会

2010

年度工作报告。

①

表决情况：

同意

82,885,337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

100％

；反对

0

股，占出席

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

0％

；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

0％

。

②

表决结果：提案通过。

2

、审议通过公司

2010

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①

表决情况：

同意

82,885,337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

100％

；反对

0

股，占出席

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

0％

；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

0％

。

②

表决结果：提案通过。

3

、审议通过公司监事会

2010

年度工作报告。

①

表决情况：

同意

82,885,337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

100％

；反对

0

股，占出席

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

0％

；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

0％

。

②

表决结果：提案通过。

4

、审议通过公司

2010

年度利润分配方案。

根据普华永道中天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出具的审计报告， 截至

2010

年

12

月

31

日公司未分配利润为

1,004,941

千元。

考虑到公司在建项目对资金需求较大，而

2011

年银行融资形势趋紧。 为保证

公司正常经营和发展，给广大股东带来长期稳定的投资回报，从公司的实际情况

出发，公司

2010

年度利润分配方案为：

本公司

2010

年度利润不分配，也不以公积金转增股本。

①

表决情况：

同意

82,885,337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

100％

；反对

0

股，占出席

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

0％

；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

0％

。

②

表决结果：提案通过。

5

、关于续聘普华永道中天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担任公司

2011

年度审计机

构的议案。

①

表决情况：

同意

82,885,337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

100％

；反对

0

股，占出席

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

0％

；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

0％

。

②

表决结果：提案通过。

五、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1

、律师事务所名称：北京市竞天公诚律师事务所

2

、律师姓名：吴琥、胡冰

3

、律师事务所负责人：赵洋

4

、结论性意见：股份公司本次临时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出席人员资

格及表决程序符合现行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会议

形成的决议合法有效。

特此公告。

阳光新业地产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

○

一一年五月六日

证券代码：

000898

证券简称：鞍钢股份 公告编号：

2011-009

鞍钢股份有限公司

第五届董事会第二十二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

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鞍钢股份有限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二十二次会议于

2011

年

5

月

6

日以书面通

讯形式召开。 公司现有董事

8

人，出席会议的董事

8

人，达到公司章程规定的法定

人数，会议的召开符合《公司法》 、公司章程的规定。 会议审议批准了如下议案：

一、以

6

票同意、

0

票反对、

0

票弃权的表决结果，审议批准公司与攀钢集团钢

铁钒钛股份有限公司（简称

"

攀钢钒钛

"

）签署《铁精矿供应协议》 的议案。 此项

议案为关联交易，关联董事张晓刚先生、于万源先生对此事项回避了表决。

上述关联交易事项经过公司独立董事事前审查， 所有独立董事均同意将上

述议案提交公司董事会审议。 经过认真地审阅及审慎地调查，独立董事对此次交

易发表独立意见如下：

1

、上述交易的关联董事就上述议案在董事会会议上回避表决，表决程序符

合有关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关联交易遵循了公正、公允的原则，符合

法定程序。

2

、拟签署的《铁精矿供应协议》中所涉及的关联交易（

1

）为公司在日常业务

过程中进行的交易；（

2

）交易条款公平合理，且符合公司及公司股东的整体利益；

（

3

）该协议就有关交易于

2011

年度的交易总额上限公平合理，且符合公司及公司

股东的整体利益。

3

、上述关联交易有利于公司的生产经营的正常运行，有利于公司的未来发

展，对公司的发展有积极的影响。

4

、上述关联交易公平、合理，符合公司和全体股东利益，不会损害非关联股

东的利益及中小股东的利益。

具体内容请详见

2011

年

5

月

7

日刊登于《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及巨潮资

讯网的 《关于鞍钢股份有限公司向攀钢集团钢铁钒钛股份有限公司购买铁精矿

的关联交易公告》。

二、以

8

票同意、

0

票反对、

0

票弃权的表决结果，审议批准公司向鞍钢冷轧钢

板（莆田）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鞍钢莆田冷轧

"

）增资的议案。

本公司于

2010

年

1

月

29

日召开第五届第九次董事会批准了本公司独资设立

鞍钢莆田冷轧的议案。 注册资金为人民币

2

亿元。 根据该次决议，公司于

2010

年

2

月完成向鞍钢莆田冷轧注资人民币

2

亿元。

根据项目实际需要， 本公司现确定鞍钢莆田冷轧的注册资金为人民币

14

亿

元，即增加注册资金人民币

12

亿元。 注册资金可按鞍钢莆田冷轧的工程进度及项

目资金需求情况分期投入。

鞍钢莆田冷轧为本公司独资设立，本次交易不构成关联交易。

鞍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1

年

5

月

6

日

证券代码：

000898

证券简称：鞍钢股份 公告编号：

2011-010

关于鞍钢股份有限公司

向攀钢集团钢铁钒钛股份有限公司

购买铁精矿的关联交易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

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本公司董事会于

2011

年

5

月

6

日以书面方式召开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二十二

次会议。 公司现有董事

8

人，出席会议的董事

8

人，达到公司章程规定的法定人数，

会议的召开符合《公司法》、公司章程的规定。 会议以

6

票同意、

0

票反对、

0

票弃权

的表决结果， 批准公司与攀钢集团钢铁钒钛股份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

"

攀钢钒

钛

"

）签署《铁精矿供应协议》。 其中张晓刚先生、于万源先生为关联董事，对上述

事项回避了表决。

一、关联交易的概述

鉴于

2011

年

1

月

27

日， 攀钢钒钛第五届董事会第四十三次会议审议通过了

《关于攀钢集团钢铁钒钛股份有限公司重大资产置换暨关联交易报告书（草案的

议案》等议案，本公司控股股东鞍山钢铁集团公司将以其持有的（

1

）鞍钢集团鞍

千矿业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

"

鞍千矿业

"

）

100%

股权；（

2

）鞍钢集团香港控股有

限公司（以下简称

"

鞍钢香港

"

）

100%

股权（主要资产为澳大利亚证券交易所矿业

类上市公司金达必的股权）；（

3

）鞍钢集团投资（澳大利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鞍澳公司

"

）

100%

股权（主要资产为澳大利亚矿业公司卡拉拉

50%

的股权，卡拉拉

另

50%

股权为金达必持有） 与攀钢钒钛部分资产进行置换。 此次重大资产重组

后，攀钢钒钛将成为鞍千矿业、鞍钢香港和鞍澳公司的控股股东。 关于攀钢钒钛

重大资产重组的有关事宜详见于

2011

年

1

月

31

日刊登在巨潮资讯网的《攀钢钒钛

第五届董事会第四十三次会议决议公告》、《攀钢钒钛重大资产置换暨关联交易

报告书（草案）》以及于

2011

年

3

月

16

日刊登在巨潮资讯网的《攀钢钒钛第五届董

事会第四十六次会议决议公告》等相关公告。 攀钢钒钛重大资产重组事宜的进程

请关注刊登于巨潮资讯网的攀钢钒钛的相关公告。

攀钢钒钛重大资产重组前，本公司一直从鞍千矿业采购铁精矿。 攀钢钒钛重

大资产重组完成后，为了保证本公司的日常生产经营的正常进行，本公司需向攀

钢钒钛采购铁精矿。 因此，本公司拟与攀钢钒钛签署《铁精矿供应协议》，预计

2011

年攀钢钒钛将向本公司供应铁精矿交易金额不超过人民币

26

亿元。

本公司的控股股东鞍山钢铁集团公司与攀钢钒钛的控股股东攀钢集团有限

公司同为鞍钢集团公司的全资子公司。 因此，本次交易构成关联交易。

本次关联交易不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规定的重大资产重

组，无需经过其他有关部门批准。

二、关联方基本情况

1

、公司名称：攀钢集团钢铁钒钛股份有限公司

2

、法定代表人：余自甦

3

、注册资本：人民币

5,726,497,468

元

4

、注册地址：四川省攀枝花市弄弄坪

5

、税务登记证号码：

510402204360956

6

、经营范围：钢、铁、钒、钛、焦冶炼、钢压延加工及产品销售；金属矿、非金属

矿、设备及备件、耐火材料、冶金辅料、合金与金属材料销售；冶金技术开发、咨

询、服务；冶金工程、工业自动化、信息工程技术服务；建筑材料制造；综合技术及

计算机开发服务；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及其咨询服务；安全评价；环境保护监

测；职业卫生技术服务；职业病诊断与治疗；机动车驾驶员技术培训、汽车运输、

修理、轮胎翻新。

攀钢钒钛最近三年经营情况良好，

2008

至

2010

年的主营业务收入分别达到

人民币

44,727.20

百万元、人民币

36,781.10

百万元和人民币

41,427.84

百万元。 截至

2010

年末，攀钢钒钛净资产为人民币

16,374.76

百万元；

2010

年度，攀钢钒钛营业

收入为人民币

43,246.53

百万元，净利润为人民币

1,062.10

百万元。

三、关联交易标的的基本情况

本次关联交易标的为攀钢钒钛向公司供应铁精矿。 攀钢钒钛向公司供应铁

精矿

2011

年预测交易金额上限为人民币

26

亿元。

四、关联交易定价政策及定价依据

攀钢钒钛向公司供应铁精矿的定价原则：不高于调整之前前一半年度中国铁

精矿进口到岸的海关平均报价加上从鲅鱼圈港到鞍钢股份的铁路运费再加上品

位调价后的价格。 其中品位调价以鞍钢股份前一半年度进口铁精矿加权平均品位

为基准，铁精矿品位每上升或下降一个百分点，每吨价格上调或下调人民币

10

元。

在前述定价原则的基础上，攀钢钒钛给予鞍钢股份铁精矿价格优惠，优惠金

额为前一半年度中国铁精矿进口到岸的海关平均报价的

5％

。

五、交易协议的主要内容

1

、交易方

本公司、攀钢钒钛

2

、协定供应的数量及定价基准

见本公告第

2

页三、四部分内容。

3

、协议生效、期限和终止

本协议经鞍钢股份董事会、攀钢钒钛董事会和攀钢钒钛股东大会批准，攀钢

钒钛重大资产重组涉及的资产交割完成后生效。 除双方以书面方式另行协定外，

本协议应从生效日起开始生效，至

2011

年

12

月

31

日终止。

六、交易目的和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钢铁生产具有较强的连续性，公司部分铁精矿采购自攀钢钒钛。 上述关联交

易的存续，有利于保证公司的生产经营的连续性和稳定性，对公司的生产经营的

正常运行有积极的影响。

七、预计

2011

年度此类关联交易的总金额

2011

年度，公司购买攀钢钒钛铁精矿关联交易预计发生的总金额不超过人

民币

26

亿元， 即关联交易总金额占本公司

2010

年度经审计净资产比例不超过

4.81%

。 因此此次关联交易不需要提交本公司股东大会批准。

八、独立董事事前认可和独立意见

上述关联交易事项经过了公司独立董事事前审查， 所有独立董事均同意将

上述关联交易议案提交董事会审议。 经过认真地审阅及审慎地调查，独立董事对

本次交易发表独立意见如下：

1

、上述交易的关联董事就上述议案在董事会会议上回避表决，表决程序符

合有关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关联交易遵循了公正、公允的原则，符合

法定程序。

2

、拟签署的《铁精矿供应协议》中所涉及的关联交易（

1

）为公司在日常业务

过程中进行的交易；（

2

）交易条款公平合理，且符合公司及公司股东的整体利益；

（

3

）该协议就有关交易于

2011

年度的交易总额上限公平合理，且符合公司及公司

股东的整体利益。

3

、上述关联交易有利于公司的生产经营的正常运行，有利于公司的未来发

展，对公司的发展有积极的影响。

4

、上述关联交易公平、合理，符合公司和全体股东利益，不会损害非关联股

东的利益及中小股东的利益。

九、备查文件

1

、本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二十二次会议决议；

2

、独立董事事前意见及独立董事意见。

鞍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1

年

5

月

6

日

证券代码：

002223

证券简称：鱼跃医疗 公告编号：

2011-013

江苏鱼跃医疗设备股份有限公司

2010

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并对公告中的

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承担责任。

一、重要内容提示

本次会议召开期间

,

未有增加、否决或变更议案的情况发生。

二、本次会议召开情况

1.

召开时间：

2011

年

5

月

6

日上午

9

：

30

2.

召开地点：公司二楼会议室

3.

召开方式：现场投票方式

4.

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5.

主持人：董事长吴光明先生

6.

本次会议的召开符合《公司法》、《股东大会议事规则》及《公司章程》等相关规定：

三、会议出席的情况

出席本次会议的股东

(

或股东代理人

)

共计

11

人，代表公司有表决权的股份数

为

150,578,178

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58.92%

。

公司部分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荐机构代表人及公司聘请的见证律

师出席了本次股东大会。

四、议案审议和表决情况

大会以现场记名投票表决方式

,

对提交本次会议审议的议案进行了表决，审

议通过了以下议案：

（一）、关于公司《

2010

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表决结果：赞成：

150,208,199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数的

99.75%

；

反对：

0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数的

0%

；弃权：

369,979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

决权股份数的

0.25%

。

（二）、关于公司《

2010

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表决结果：赞成：

150,208,199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数的

99.75%

；

反对：

0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数的

0%

；弃权：

369,979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

决权股份数的

0.25%

。

（三）、关于公司《

2010

年度财务决算报告》的议案

表决结果：赞成：

150,208,199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数的

99.75%

；

反对：

0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数的

0%

；弃权：

369,979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

决权股份数的

0.25%

。

（四）、关于公司《

2010

年度报告及其摘要》的议案

表决结果：赞成：

150,208,199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数的

99.75%

；

反对：

0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数的

0%

；弃权：

369,979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

决权股份数的

0.25%

。

（五）、关于公司《

2010

年度利润分配方案》的议案

表决结果：赞成：

150,208,199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数的

99.75%

；

反对：

0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数的

0%

；弃权：

369,979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

决权股份数的

0.25%

。

（六）、关于修改公司章程的议案

表决结果：赞成：

150,208,199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数的

99.75%

；

反对：

0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数的

0%

；弃权：

369,979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

决权股份数的

0.25%

。

（七）、关于聘任会计师事务所的议案

表决结果：赞成：

150,208,199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数的

99.75%

；

反对：

0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数的

0%

；弃权：

369,979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

决权股份数的

0.25%

。

五、独立董事述职情况

本次股东大会上，公司独立董事孔玉生先生代全体独立董事作了《公司

2010

年度独立董事述职报告》。 该报告对

2010

年度公司独立董事出席会议次数及投票

情况、发表独立意见的情况、对公司进行现场调查的情况、在保护投资者权益方

面所做的其他工作等情况进行了介绍。 《公司

2010

年度独立董事述职报告》全文

登载于巨潮资讯网（

http://www.cninfo.com.cn

）。

六、律师出具的见证意见

本次股东大会由通力律师事务所律师现场见证

,

并出具了法律意见书，认为：

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有关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的规定；本次股

东大会的出席会议人员资格、召集人资格均合法有效；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程序

符合有关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的规定

,

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七、备查文件

1

、本次股东大会会议决议

2

、本次股东大会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江苏鱼跃医疗设备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1

年

5

月

7

日


